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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民政局，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组织人事部、地方事业局：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今年上半年以来，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市妇联、市民政局在全市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妇女权益为重点的村规民约修订工作，对于维护妇女权益，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新一届村、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为提高村规民约的执行力，现就选举工作结束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修订村规民约是贯彻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需要，对依法保障基层群众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益、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要把村规民约修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再动员、再部署，强化措施，全力推进修订工作落实。

二、严格程序，突出重点。修订村规民约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有关规定，严格程序，规范运作。修订村规民约一般按照“两议、两公开、一确保、六步工作法”操作流程开展修订工作。“两议”即村两委提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两公开”即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一确保”即确保18周岁以上村民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参会；“六步”即宣传发动、草拟初稿、讨论修改、审核把关、表决通过、公布备案。做到规范程序、通告明示、明确要求、阳光操作。在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本着合法、民主、全面、求实、管用的原则，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家庭美德、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婚嫁落户、宅基地分配、土地承包、拆迁补偿、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及出嫁女、离婚（丧偶）回村妇女、上门女婿村民待遇等内容作为村规民约修订重点。坚决杜绝出现性别不平等、甚至性别歧视的内容。
三、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各级民政部门要依法规范村规民约的修订程序，加强对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的指导。要主动给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助手，主动与各级妇联组织及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和工作交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各级妇联组织要主动作为，建言献策，宣传发动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规民约修订，提高民主参与意识，维护自身权益，共同推动村规民约修订工作落实。

四、强化措施，推动落实。各级民政部门、妇联组织要结合实际，深刻分析总结前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细化措施，夯实责任，明确时限，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推进机制。要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现场座谈交流等形式，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增强修订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及时帮助解决村规民约修订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下大气力推动整体工作开展。

五、加强督导，确保质量。各级要结合当地实际，普遍建立定期调度和联系督导制度。各区（县）抓好对镇（街）的工作督导，对重点村、难点村要深入督查指导，及时了解情况，推动工作落实。乡镇（街道）要成立以民政、妇联等为主体的指导审核小组，及时指导各村按照法定程序修订村规民约，坚决杜绝“村委会干部商定、只宣读无村民参与、县乡统一制定”等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现象发生。要切实加强对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在村规民约草案上报后，乡镇指导审核小组重点就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各项权利是否在村规民约中得到体现进行审核。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男女平等原则的村规民约草案，应要求其修改完善，经过审核的村规民约方可提交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确保村规民约制定程序和内容的双重合法性。
各区县民政部门、妇联要将村规民约修订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上报，确保修订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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